	
	关于研究生本学期结束及下学期开学工作的通知


	研字【2019】73号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为做好本学期结束及下学期开学工作，根据工作安排，现就研究生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本学期结束和下学期开学时间
1．本学期于2019年7月5日结束，7月6日研究生开始放暑假。
2．下学期研究生于2019年9月1日报到，9月2日正式上课。
二、毕业研究生结束工作
1.毕业研究生离校工作
（1）毕业研究生办理离校步骤如下：2019年6月30日前到图书馆归还图书，到宿舍管理办公室办理退宿，到保卫处办理户口迁移（如图书已全部归还、不住学生宿舍或户口不在学校的研究生，可跳过此相应流程），最后到所在培养单位办理研究生证注销手续。研究生证注销程序：研究生持研究生证到所在培养单位研究生办公室，由培养单位在研究生证姓名页加盖蓝色注销章，注销后的研究生证返还学生本人。研究生证遗失人员请先到苏州日报社挂失，凭挂失收据办理注销手续。
（2）上述环节办妥的毕业研究生（不含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）请于6月15日至6月30日登录师生事务中心（http://aff.suda.edu.cn）的“研究生离校”系统提交离校申请；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仍持“苏州大学毕业研究生离校手续单”（研究生院网页-培养工作-相关下载栏目下载打印）办理离校手续。
请各研究生培养单位通知毕业研究生于6月30日前离校，以便宿舍管理办公室及时清理宿舍。
2.研究生延长学习年限工作
根据《苏州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》，在基本学制内未完成学业的，由研究生本人申请、导师同意、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审核同意、研究生院审批同意，可适当延长，但不得超过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。2019年上半年不能在基本学制内完成学业、但在最长学习年限内的研究生，须在6月20日前登录“苏州大学师生网上事务中心”的“研究生延长学年”模块办理延长学习年限审批手续。
3.档案工作
（1）学位论文（非保密论文）：纸质版论文（博士:人文社科类留存6本，自然科学类留存5本；硕士：人文社科类留存5本，自然科学类留存4本）须留存印刷厂用于归档，电子版论文（应与存档纸质版一致）须上传至图书馆（http://202.195.136.150），上传时间为6月11日至6月25日。如论文电子档未上传图书馆或纸质档未留印刷厂，将无法通过“离校系统”中图书馆的审核。
（2）学位论文（保密论文）：研究生本人如实填写《苏州大学研究生保密学位论文归档回执》（一式两份）（研究生院网站-学位工作-相关表格下载），凭审批通过的《苏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保密申请表》至研究生院盖章，本人将以上材料连同纸质版论文（一式五份）和电子版论文（光盘一式两份）送交档案馆，经档案馆盖章的回执须交一份到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科备案。如未持审批通过的《苏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保密申请表》至图书馆审核，图书馆将不予办理离校手续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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